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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租厂房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玛精密”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

主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管理办法》 、《证圳证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证圳证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理指引第 13 号——保荐

业管 等相关》律、》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国金证券对瑞玛精密出租厂房暨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提高公司的资产利用率，2026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证关于出租厂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拟向苏

州瑞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瓷新材料”）出租位于苏州高新区浒

关工业园道安路 39号的部分厂房（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同日，公司与瑞瓷

新材料签署了证厂房租赁合同 ，租赁期内（2026年 5月 1日至 2029年 4月 30

日）的租金（含税）合计 1,454.81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晓敏、翁荣荣直接或间接持有瑞瓷新材料

49.5631%的股份，是其实际控制人，因此，根据证圳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瑞瓷新材料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

议本次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陈晓敏、翁荣荣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前，该议

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证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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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苏州瑞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5MA2255K6XD 

住所：苏州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道安路 39号 

》定代表人：王坚铿 

注册资本：8,925.2266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年 8月 5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电子元器件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陶瓷材料销售；特种陶

瓷制品制造；特种陶瓷制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

口代办（除依》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苏州汉铭投资理办有限公司 39.0847% 

2 苏州瑞瓷技术理办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490% 

3 苏州瑞锦辉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202% 

4 应辉杰 7.0142% 

5 陈晓敏 5.8012% 

6 麻陈舒 4.9478% 

7 苏州瑞锦锋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352% 

8 昆山元禾玉澄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168% 

9 翁荣荣 2.2016% 

10 苏州融晟先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692% 

11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原点芯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692% 

12 苏州融晟先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692% 

13 苏州苏创高新创新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953% 

14 苏州天使创新一号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953% 

15 苏州瑞锦湘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427% 

16 苏州瑞锦骅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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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7 苏州高新科创天使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607% 

合计 100% 

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2、主营业管发展情况 

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芯片封装用陶瓷基座及其先进新材料的研发、制造与销售。 

3、主要财管数据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瑞瓷新材料总资产为 19,538.55 万元，净资产为

15,332.18 万元，2025 年度，瑞瓷新材料营业收入为 3,786.31 万元，净利润为-

2,249.74万元。 

4、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晓敏、翁荣荣直接或间接持有瑞瓷新材料

49.5631%的股份，是其实际控制人，因此，根据证圳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瑞瓷新材料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经核查，瑞瓷新材料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能够履行和

公司达成的协议内容，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合同的交易标的为公司位于苏州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道安路 39号的部分

厂房，实际租赁面积约为 20,233.94平方米。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租赁价格是在参照出租房屋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的同类物业出租价格的

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协商确定，遵循了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利用

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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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出租方（甲方）：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承租方（乙方）：苏州瑞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租赁厂房位置及面积 

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坐落于苏州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道安路 39 号，面积

20,233.94平方米。 

4、厂房租赁用途：生产经营 

5、租赁期限 

（1）租赁期限为 2026年 5月 1日至 2029年 4月 30日。 

（2）租赁期限届满时，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但乙方需于租

赁期限届满前 30日内向甲方提出续租申请，双方协商重新签订证厂房租赁合同 

后，乙方才可继续租用。 

7、租金、其他费用及支付方式 

（1）租金及其他费用： 

单位：元 

楼层 
租赁面积 

（平方米） 

租赁单价（未税）/月/平

方米 
租金（未税）/月 租金（含税）/月 

一楼 5,041.96 26.4 133,107.74 145,087.44 

二楼 4,718.66 18.4 86,823.34 94,637.44 

三楼 5,236.66 14.4 75,407.90 82,194.61 

四楼 5,236.66 14.4 75,407.90 82,194.61 

合计 20,233.94 - 370,746.88 404,114.10 

除租金外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水电费、物业费、装修理办费、公用设

施费用等）需由乙方承担。 

（2）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自 2026年 5月 1日起，乙方需在每个季度期满

前 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租金及甲方代为缴纳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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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物业费、装修理办费、公用设施费用等）；若支付日逢》定节假日，则乙方

在》定节假日结束后的 5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支付义管。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关联方出租闲置厂房，有利于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交易价格在遵

循市场化定价原则的前提下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对公司的独立性不

会产生影响，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将

为公司带来一定的租金收入，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3月 31日，公司累计向瑞瓷新材料出租厂房收

入金额为 65.75万元（未税），代收水电费等金额为 158.28万元（含税）。 

八、相关审批程序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向关联方瑞瓷新材料出租厂房系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了客观、公

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上市公

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因此，同意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届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证关于出租厂房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公司向关联方瑞瓷新材料出租厂房系正常的商业交易

行为，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本次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

交易价格参考租赁房屋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的同类物业出租价格后协商确认，定价

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因此，

同意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证关于出租厂房暨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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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关联方瑞瓷新材料出租位于苏州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道安路

39号的部分厂房。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出租厂房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召开专门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

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律程序，符合相关》律》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公司

章程 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

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出租厂房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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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证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瑞玛精密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出租厂房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朱国民  魏  娜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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